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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文物局文物违法案件督察办法
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

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》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

厅、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有关要求，督促地方履行文物行政执法责

任，规范文物违法案件督察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

物保护法》《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《江西省文物局文

物违法案件督察办法（试行）》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督察，是指市文物局监督本市文物

行政部门、执法机构依法处理文物违法案件的行政措施。

第三条 市文物局负责督察并指导本市文物行政部门

处理全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文物违法案件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文物保护单

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

破、钻探、挖掘等作业的违法案件；

（二）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文物保护单

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，严

重破坏其历史风貌的违法案件；

（三）拆除或者擅自迁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

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违法案件；

（四）擅自修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文物保护



— 2 —

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明显改变文物原状的违法案件；

（五）擅自原址重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省级文物

保护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违法案件；

（六）公众反映强烈、社会影响恶劣的文物违法案件；

（七）其他重大文物违法案件。

第四条 市文物局指导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根据

违法案件所涉文物的级别、违法行为性质、情节和违法后果，

确定是否督办或者转办。

确定督办的案件，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印发《赣

州市文物行政执法督办单》，提出督办意见，经市文物局同

意后下发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文物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

法支队原则上应现场督办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上报结果。

确定转办的案件，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印发《赣

州市文物行政执法转办单》，经市文物局同意后下发。由各

县（市、区）文物行政部门在 20 个工作日内上报结果。

督办意见落实不到位、未按期反馈或者转办事项未及时

办理的，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视情况印发《赣州市文

物行政执法催办单》，提出催办要求。

案情重大或者复杂的文物违法案件，市文物局和市文化

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可以派员现场督察。

第五条 确需市委、市政府相关单位和部门联合督察的

文物违法案件，市文物局将案件情况通报有关单位和部门，

提出工作建议，联合开展督察工作。

第六条 案情重大或者需要多部门协调处理的文物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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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件，经市文物局主要负责同志同意，致函相关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，提出督促办理建议。

第七条 《赣州市文物行政执法督办单》、《赣州市文物

行政执法转办单》应当载明接收主体、所涉文物情况、反映

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、督办意见或者转办要求、报告时限等

事项，并加盖赣州市文物局公章。

第八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文物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

执法支队在收到国家、省、市文物局督办、转办、催办单后，

应在规定期限内向市文物局报告以下情况：

（一）经核查，不构成违法案件的，阐明理由和依据；

构成违法案件的，说明案件涉及文物的基本情况、办理单位、

违法主体、违法事实、法律法规依据、办理情况、下一步工

作措施等；

（二）案件已办结的，说明案件办理结果；案件尚未办

结的，说明办理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措施；

（三）涉及责令改正的，提出具体改正措施和工作安排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；

（五）所报告情况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案情复杂无法按期报告的，应当在规定期限前 5 个工作

日内向市文物局提出延期申请并说明情况，经同意后，可以

适当延长报告期限。

第九条 对文物违法案件督察要求落实不力的，市文物

局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一）约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；



— 4 —

（二）向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通报；

（三）向纪委监委通报；

（四）向社会公开曝光。

第十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可以参照本办法，制定本行政

区域内文物违法案件督察办法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试行期三年。

2024 年 6 月 15 日


